附件：

北京市普通高中宏志奖学金管理办法

为全面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关于“国家、社会对符合入学条件、家庭困难的儿童、少年、青年提供各种形式的资助”的规定，巩固我市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成果，支持、鼓励家庭贫困的普通高中在校生勤奋学习，全面发展，成为品学兼优的合格人才，特设立“北京市普通高中宏志奖学金”。

1、 奖励对象及条件

（一）本市城乡低收入家庭（含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家庭）的子女、享受社会优抚待遇的家庭子女、烈士子女、孤儿以及经民政部门认定的其他困难家庭子女等（不含在宏志中学及宏志班就读学生）均有资格参加评选。

（二）获得奖励的学生应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品质，积极要求进步，热爱集体，乐于助人，学业成绩优良，在德、智、体、美等方面有突出表现。

2、 奖励名额及标准

    （一）获得北京市普通高中宏志奖学金的学生，每生每年奖励800元；

（二）奖励名额依据在校学生总量，每年奖励约1.5%。每学年奖励普通高中在校生3500名。

3、 评奖办法及程序

（一）市教委结合各学校在校学生状况将奖励名额按比例分配到各区县。

（二）各区县教委负责组织学校经报名推荐、民主评议、材料审核及公示等程序，确定获奖名单，报北京市宏志奖学金管理办公室。

（三）北京市宏志奖学金管理办公室对各区县上报名单进行审核、认定，确定最终获奖名单并实施奖励。

（四）该项目每年评选一次。

四、奖励资金的使用

北京市宏志奖学金经费纳入市级财政预算管理。市财政根据市教委申报享受宏志奖学金人数、金额，按照补助标准安排预算。由市教委通过区县教委支付到学生个人。各区县教委要做到专款专用，确保资金及时拨付到位，避免经费的截留、挪用等违规行为的发生。一旦出现违规行为，市财政、市教委将按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和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处理。

北京市宏志奖学金主要用于奖励学生书本费、学习用品等其他学习补助。

五、组织机构

（一）以市教委基础教育处、财务处、政策法规处等部门为成员，成立“北京市宏志奖学金管理办公室”，主要负责评选活动的组织、专项预算的审核、奖学金发放以及对评选过程的监督等管理工作。北京市宏志奖学金管理办公室设在北京市教委基础教育处。

（二）各区县教委要明确相应管理机构，专门负责辖区内宏志奖学金的评选工作，组织开展各种宣传活动，并对整个评选过程进行监管和指导。

六、本办法自2009年7月15日起施行，1997年制定的《北京市宏志奖学金章程》同时废止。

七、本办法实施中的有关问题由市教委、市财政局按各自职权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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